磴口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bookmark: _GoBack]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二、实施主体
磴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适用范围
企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四、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五、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02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苏木乡镇和街道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件第13项。
六、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且真实有效，符合受理条件。
七、办理材料
1、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置服务审批告知承诺书；
2、采用的技术、工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3、有至少5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技术人员；
4、具有完善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安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5、卫生填埋场、堆肥厂和焚烧厂的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6、具有完善的生活垃圾渗沥液、沼气利用和处置技术方案及焚烧烟气、残渣等残余物达标处置排放方案；
7、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
八、办理流程
受理：按照申报材料清单，逐项对照检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全，不齐全的指导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材料存在的问题及需补充的材料。
审查：对申请内容进行技术资料的核查，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决定员审批。
办结：核对批文及办理证件，加盖审批专用公章。 
九、网办深度 
网上咨询☑ 网上受理☑ 网上审批□ 网上办结□ 全程网办□
十、承诺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十一、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标准
无费用
十三、咨询电话
0478-4401239
十四、投诉电话
0478-7967026
十五、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磴口县政务服务局二楼工程建设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5: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六、结果领取方式
自取

